吉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
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第二十四项整改
任务验收销号意见

[bookmark: _GoBack]2026年2月3日，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组织开展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第二十四项整改任务验收工作。经现场核查、查阅有关材料并经认真讨论，形成如下意见：
一、督察反馈问题
长春市部分黑臭水体返黑返臭。后三家子沟等4条黑臭水体已于2018年完成黑臭水体治理任务。但督察发现，由于水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滞后、长效管控机制落实不到位，上述水体已返黑返臭。监测结果显示，后三家子沟水体COD、氨氮、总磷、溶解氧浓度分别为228毫克/升、23.7毫克/升、3.26毫克/升和0毫克/升，为重度黑臭；南溪湿地君子湖水体氨氮浓度为9.57毫克/升，为轻度黑臭。由于雨污分流不到位，抚松明沟、绿园明沟、翟家明沟等雨天时变成生活污水排污沟。永春河水体南四环至开运街桥段、柴户张暗渠等，大量泥斑漂浮在水体表面，异味明显，群众反映十分强烈。  
二、整改目标
黑臭水体返黑返臭问题得到有效解决。
三、整改完成情况
（一）长春市针对建成区部分水体返黑返臭问题，确定了28项治理工程，已于2023年全部完成。
（二）2022年2月，柴户张暗渠管护单位完成吐口排查，沿线分布市政吐口12处，暗渠和明沟各6处。2022年3月，完成清淤。2022年5月，制定《河道巡查管理制度》,对柴户张暗渠进行巡查，发现问题及时进行处理。2023年，已对永春河吐口开展排查工作，共排查66个排口，已列入常态化巡查。
（三）长春市河长办完成市、县两级河湖长制年度考核，强化各级河长履职尽责。2022年县乡村三级河湖长完成巡河4500余次。2022年3月，市河长办印发《关于全市开展2022年清河行动的通知》,对全市清河行动进行部署。2022年4月，市河长办印发《关于进一步落实新冠疫情后河湖环境管护的通知》,要求在解封不解防情况下，统筹做好巡河和清河行动。2022年5月，市河长办印发《长春市2022年河湖环境督导检查工作方案的通知》,开展为期一个月的河湖环境明察暗访专项行动，共发现228个问题，已全部整改完毕。
2023年四级河湖长共完成巡河110433次。2023年2月，长春市河长办印发《关于开展2023年清河行动工作的通知》,对全市清河行动工作进行部署。
2024年，市河长办组织开展春季清河行动，并对基层河湖长巡河次数进行抽查，将巡河情况通报属地总河长。
（四）各责任单位已开展日常监测、履行维护责任，市生态环境局2022年、2023年、2024年已完成二、三季度黑臭水体监督性监测工作。依据监督性监测结果，长春市已消除黑臭。
2024年完成已治理水体“长制久清”评估工作，开展连续6个月水质监测及间隔半年2次公众评议，无返黑返臭问题，群众满意度均达到90%以上。
四、验收结论
长春市已全面落实《吉林省贯彻落实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报告整改方案》第二十四项整改任务各项整改措施，达到整改目标要求，原则同意此项整改任务通过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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